
解釋字號 釋字第692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100年11⽉04⽇

解釋爭點 ⼦女滿20歲於⼤陸地區未經認可學校就學，不得列報扶養親屬免
稅額，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九⼗年⼀⽉三⽇及九⼗⼆年六⽉⼆⼗五⽇修正公布

之所得稅法第⼗七條第⼀項第⼀款第⼆⽬均規定，納稅義務⼈之

⼦女滿⼆⼗歲以上，⽽因在校就學受納稅義務⼈扶養者，納稅義

務⼈依該法規定計算個⼈綜合所得淨額時，得減除此項扶養親屬

免稅額。惟迄今仍繼續援⽤之財政部八⼗四年⼗⼀⽉⼗五⽇台財

稅第八四⼀六五七八九六號函釋：「現階段臺灣地區⼈⺠年滿⼆

⼗歲，就讀學歷未經教育部認可之⼤陸地區學校，納稅義務⼈於

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，不得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。」限縮

上開所得稅法之適⽤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，違反憲法第⼗

九條租稅法律主義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不再援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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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國家課

⼈⺠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⼈⺠減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就租稅

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、稅基、稅率、納

稅⽅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，以法律明文規定。主管機關

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 之闡釋，⾃應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

法律之立法意旨，遵守⼀般法律解釋⽅法⽽為之；如逾越法律解

釋之範圍，⽽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，則非憲法第⼗九條規定

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（本院釋字第六⼆０號、第六⼆⼆號、第六

四０號、第六七四號解釋參照）。

　　九⼗年⼀⽉三⽇及九⼗⼆年六⽉⼆⼗五⽇修正公布之所得稅

法第⼗七條第⼀項第⼀款第⼆⽬均規定：「按前三條規定計得之

個⼈綜合所得總額，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，為個⼈

之綜合所得淨額：⼀、免稅額：納稅義務⼈按規定減除其本⼈、

配偶及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免稅額；……『(⼆)納稅義務⼈之

⼦女……滿⼆⼗歲以上，⽽因在校就學……受納稅義務⼈扶養

者。』（下稱上開所得稅法）」惟迄今仍繼續援⽤之財政部八⼗

四年⼗⼀⽉⼗五⽇台財稅第八四⼀六五七八九六號函則認為：

「現階段臺灣地區⼈⺠年滿⼆⼗歲，就讀學歷未經教育部認可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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⼤陸地區學校，納稅義務⼈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，不得

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。」（下稱系爭函釋）

　　依上開所得稅法規定，納稅義務⼈扶養之⼦女滿⼆⼗歲以

上，⽽在校就學者，納稅義務⼈得減除其扶養親屬免稅額。惟並

未限制該⼦女以在臺灣地區就學者為限。⾄於在校就學之認定標

準如何，所得稅法並未明⽩規定。在臺灣地區就學者，其入學資

格經學校報我國主管教育⾏政機關核備並領有學⽣證者，即具正

式學籍，如其並依學校⾏事曆⾄校上課或其學籍在學年度內為有

效之在校肄業學⽣者，固屬在校就學（參⾒教育部八⼗三年五⽉

三⼗⽇台社字第⼆七七五六號函說明⼆），然在⼤陸地區就學

者，既不可能期待其入學資格經⼤陸地區學校報我國主管教育⾏

政機關核備，⾃無從比照於臺灣地區求學之情形認定是否符合在

校就學之要件，則在⼤陸地區求學是否具備在校就學之要件，⾃

應秉持所得稅法之立法意旨及依⼀般法律解釋⽅法為闡釋，始符

⾸開租稅法律主義之要求。查上開所得稅法之立法意旨在於維護

我國重視⼦女教育之固有美德，考量納稅義務⼈因之增加扶養⽀

出，⽽減少負擔所得稅之經濟能⼒；再參酌前述於臺灣地區在校

就學之認定標準，對前往⼤陸地區求學，是否符合上開所得稅法

在校就學之要件，應以確有就學之事實，且該⼦女所就讀者為當

地政府權責機關所認可之正式學校，具有正式學籍，如其學籍在

學年度內為有效之在校肄業學⽣，即堪認為在校就學，⽽符合上

開所得稅法之要件。對在校就學之認定，縱因考量兩地區差異⽽

有其他標準，仍應以符合在校就學之事實，且與上開所得稅法規

定之意旨確實相關者為限，始不逾越租稅法律主義之界限。

　　鑒於兩地區教育學制及課程不⼀，九⼗⼆年⼗⽉⼆⼗九⽇修

正公布之臺灣地區與⼤陸地區⼈⺠關係條例第⼆⼗⼆條規定，授

權教育部擬訂採認辦法，就⼤陸地區⾼等學校之研究及教學品質

進⾏認可，並公告認可名冊，俾據以辦理採認⼤陸地區學校學

歷。此⼤陸地區學校學歷之認可，旨在採認與臺灣地區同級同類

學校相當之⼤陸地區學歷，與上開所得稅法規定之立法意旨、適

⽤對象，顯然有別，並無正當合理之關聯，亦與納稅義務⼈負稅

能⼒減少之考量無涉，⾃非得據⼤陸地區學校學歷是否認可資為

認定有無在校就學之標準。是系爭函釋逕以教育部對⼤陸地區學

校學歷認可作為認定是否在校就學之標準，與上開所得稅法之立

法意旨不符，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，限制⼈⺠依法享有減除扶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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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屬免稅額之權利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，違反憲法第⼗九

條租稅法律主義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不再援⽤。

　　本件聲請⼈另認臺北⾼等⾏政法院九⼗五年度簡字第五七六

號及九⼗六年度簡字第八三號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之財政部八⼗

三年七⽉⼆⼗七⽇台財稅第八三⼀六０⼆三⼆五號函釋，有違憲

疑義。核其所陳，關於前述九⼗五年度簡字第五七六號判決部

分，聲請⼈僅係爭執法院適⽤上開函釋之法律⾒解為不當，並未

具體指摘該函釋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疑義；⾄於前述九⼗六年度

簡字第八三號判決部分，經查該判決並未適⽤上開函釋。依司法

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及第三項之規定，此等

部分之聲請，均應不受理，併此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浩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蘇永欽　林錫堯　池啟明　李震⼭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蔡清遊　黃茂榮　陳　敏　葉百修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陳春⽣　陳新⺠　陳碧⽟　黃璽君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羅昌發　湯德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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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黃⼤法官茂榮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陳⼤法官新⺠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羅⼤法官昌發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湯⼤法官德宗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案情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

抄本692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簡○勝釋憲聲請書

簡○勝釋憲聲請書-2

事實摘要 釋字第692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聲請⼈簡O勝92年及93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以其女在北京
⼤學就學，列報扶養滿20歲以上⼦女免稅額7萬4000元，均經財
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所屬中和稽徵所以北京⼤學學歷當時並未
經教育部認可，依財政部函釋意旨予以剔除並補徵應納稅額。 
聲請⼈不服，先後提起⾏政訴訟，經臺北⾼等⾏政法院95年度簡
字第576號及96年度簡字第83號判決分別駁回；上訴後再經最⾼
⾏政法院96年度裁字第2397號及97年度裁字第1677號裁定，以
上訴不合法駁回，爰認判決所適⽤之財政部84年11⽉15⽇台財
稅第841657896號函釋，以教育部認可學歷與否，作為核定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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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2⽬「在校就學」之免稅額標
準，有牴觸憲法第7條與第172條等之疑義，先後聲請解釋。⼆
案合併審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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